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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采购邀请

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第四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邀请函

（编号：ZJYPCG-2023-1）

各相关企业：

根据《浙江省医疗保障局等 5 部门关于印发浙江省药品医

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暂行办法的通知》（浙医保联发〔2021〕15

号）要求，浙江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以下简

称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受浙江省内相关医疗机构委托，开展

我省公立医疗机构第四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欢迎全国范

围内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企业踊跃参加。

一、采购品种与约定采购量

（一）采购品种目录

1.化学药品

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1 氟比洛芬 贴剂 含氟比洛芬 40mg 9868534

2 丙泊酚 注射剂

0.1g 655170

0.2g 1117708

0.5g 631290

1.0g 1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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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3 阿司匹林 口服常释剂型

25mg 7192570

50mg 1344

0.1g 169753397

4 洛索洛芬 贴剂

含洛索洛芬钠 50mg 457039 按装量差比

计算比价含洛索洛芬钠 0.1g 2963392

5
结构脂肪乳(C6-

24)
注射剂 250ml:50g(20%) 263047

6 碳酸钙 D3 口服常释剂型

碳酸钙 1.5g(相当于钙

0.6g),维生素 D3 125IU
62382831

按规格不同

区分评审钙 0.5g,维生素 D3

5μg(200IU)(Ⅱ)
19699984

7 桉柠蒎 口服常释剂型 0.3g(按桉柠蒎油计) 29953080

8 乙酰半胱氨酸 吸入剂 3ml:0.3g 3504079

9 玻璃酸钠 注射剂
20mg 291885

25mg 129198

10 双环醇 口服常释剂型
25mg 11690084

50mg 61994

11 依帕司他 口服常释剂型 50mg 923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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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12 氨溴索 口服液体剂

5ml:15mg 517902

按成人日治

疗费用比价

10ml:30mg 1122002

100ml:0.3g 706249

60ml:0.36g 418

100ml:0.6g 765884

200ml:0.6g 110

50ml:0.75g 6732

适用于儿童

使用区分评

审

13 蔗糖铁 注射剂 5ml:0.1g 铁 598226

14 多糖铁复合物 口服常释剂型 0.15g 20235341

15 多种微量元素 注射剂

10ml(Ⅰ) 21062

适用于儿童

使用区分评

审

10ml(Ⅱ) 292653 按日治疗费

用比价40ml 35759

16
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
注射剂

250ml:15g 羟乙基淀粉

130/0.4 与 2.25g 氯化钠
15868

500ml:30g 羟乙基淀粉

130/0.4 与 4.5g 氯化钠
23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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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17 乌司他丁 注射剂 10 万 IU 234615

18 氨苄西林 注射剂

0.5g 477864

1.0g 753040

19 多种维生素(12) 注射剂 5ml 202368

20 依托咪酯 注射剂 20mg 553179

21
替米沙坦氢氯噻

嗪
口服常释剂型

替米沙坦 40mg,氢氯噻嗪

12.5mg
7996656

22 丙帕他莫 注射剂
1.0g 228790

2.0g 27470

23 鲑降钙素 吸入剂

2ml:0.25mg(101.7mg/

喷,20 喷)
31064

按日治疗费

用比价

2ml:4400IU(200IU/喷,14

喷)
18390

2.4ml:533.28μg(20μg/

喷,16 喷)
14977

3.5ml:777.7μg(20μg/

喷,28 喷)
3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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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24 西替利嗪 口服液体剂

10ml:0.1g 116696

按成人日治

疗费用比价

20ml:0.2g 144792

30ml:0.3g 181444

60ml:60mg 18802

100ml:0.1g 54126

120ml:0.12g 21682

150ml:0.15g 1070

25 蚓激酶 口服常释剂型
30 万 IU 9726487

60 万 IU 865382

26 伊曲康唑 口服常释剂型 0.1g 2390618

27 琥珀酸亚铁 口服常释剂型 0.1g 15472361

28 鲑降钙素 注射剂
50IU 365960

100IU 2576

29 贝尼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
2.0mg 2450608

8mg 1126832

30 美沙拉嗪 缓释控释剂型 0.5g 2109660

31 吡拉西坦氯化钠 注射剂
50ml:10g:0.45g 223210

100ml:20g:0.9g 24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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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32
复方牛胎肝提取

物
口服常释剂型 40mg(多肽) 7687382

2.中成药

品种序号 品种名称 规格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1 麝香保心丸 22.5mg 130822549

2 血塞通胶囊
50mg 7341208

0.1g 23940000

3 生血宝合剂
100ml(每 1ml 相当于饮片

2.67g)
584388

4 复方丹参滴丸 27mg 242222400

5 百令片
0.45g(相当于发酵虫草菌粉

0.2g)
35156793

6 苏黄止咳胶囊 0.45g 8537766

7 血塞通片
50mg 1852959

0.1g 10439799

8 活血止痛胶囊 0.5g 28888977

9 脉血康胶囊 0.25g 14583392

10 灯盏生脉胶囊 0.18g 788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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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制品

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生产企业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1

人促红素[重组人

促红素（CHO 细

胞）]

注射剂

3000IU
Nichi-Iko Gifu

Plant Co., Ltd.
10373

6000IU
Nichi-Iko Gifu

Plant Co., Ltd.
9281

3000IU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1752

4000IU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48822

5000IU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133515

6000IU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61273

3000IU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42669

4000IU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12527

1.2 万 IU
华润昂德生物药业

有限公司
6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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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生产企业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1

人促红素[重组人

促红素（CHO 细

胞）]

注射剂

1 万 IU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4063

2000IU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13017

3000IU
山西威奇达光明制

药有限公司
52005

4000IU
山西威奇达光明制

药有限公司
25983

3000IU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228092

4000IU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46525

3000IU
深圳赛保尔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
87590

5000IU
深圳赛保尔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
35308

3000IU
深圳未名新鹏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
5320

1 万 IU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71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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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生产企业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1

人促红素[重组人

促红素（CHO 细

胞）]

注射剂

3000IU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148669

4000IU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26486

2 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注射剂

250IU

Baxalta

Manufacturing

Sàrl

586

500IU

Baxalta

Manufacturing

Sàrl

3076

1000IU
Bayer HealthCare

LLC
700

250IU
Bayer HealthCare

LLC
812

500IU
Bayer HealthCare

LLC
989

1000IU
Novo Nordisk

A/S
2

1000IU Wyeth Farma S.A. 51

250IU Wyeth Farma S.A.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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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生产企业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2 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注射剂

500IU Wyeth Farma S.A. 248

1000IU
神州细胞工程有限

公司
761

3
人生长激素（重组

人生长激素）
粉针剂

4.5IU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7712

注射液

和粉针

剂型区

分评审

4IU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76369

6IU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20639

2.5IU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22928

4.5IU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128916

4IU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3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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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生产企业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3
人生长激素（重组

人生长激素）
注射液

3ml:15IU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9655

注射液

和粉针

剂型区

分评审
3ml:30IU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33080

4 双歧杆菌三联活菌 胶囊剂

0.21g
晋城海斯制药有限

公司
14776352

0.21g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

有限公司
39533536

5

牛碱性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重组牛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

冻干粉 3.5 万 IU
珠海亿胜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86082

6

人表皮生长因子

(重组人表皮生长

因子)

冻干粉 5 万 IU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22745

7

牛碱性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重组牛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

凝胶剂 5g:2.1 万 IU
珠海亿胜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268392



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第四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文件

12

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剂型 规格 生产企业

约定采购量基数

（片/袋/支）
备注

8

聚乙二醇化人粒细

胞刺激因子（聚乙

二醇化重组人粒细

胞刺激因子）

注射剂

3.0mg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3807

3.0mg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

限公司
110

3.0mg

石药集团百克(山

东)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23851

9 破伤风抗毒素 注射剂

10000IU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

所股份有限公司
35

1500IU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

所股份有限公司
776034

1500IU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
115693

10 布拉氏酵母菌散
口服散

剂
0.25g BIOCODEX 3458735

（二）约定采购量

每个品种按照经医疗机构确认后的 2022 年度药品总用量的

70%作为约定采购量基数，其中，抗菌药物按照经医疗机构确认

后的 2022 年度药品总用量的 60%作为约定采购量基数。约定采

购量以外的剩余用量，医疗机构优先采购中选产品，也可通过

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采购其他价格适宜的挂网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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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购周期与采购协议

（一）采购周期为 24 个月。如需延长采购周期，在采购周

期结束前另行公告。

（二）采购周期内采购协议每年一签。续签采购协议时，

约定采购量原则上不少于该中选药品在我省的上一年度约定采

购量。

（三）若在采购周期内提前完成约定采购量，超过部分仍

按中选价格进行采购，直至采购周期届满。

（四）采购周期内，如遇国家组织、我省参与的省际联盟

集中带量采购等情况，原则上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进行衔接。如

遇外省带量或集中采购价格低于我省中选价格的，企业应在相

关结果执行后 30 天内主动申报并调整我省中选供应价格。

三、医疗机构范围

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鼓励医保定点

民营医疗机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自愿参与。

四、申报资格

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在规定时间提交申报材料，并对相关

资格要求进行承诺。对我省在线交易或外省已中选的产品，未

参与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的（含未申报、报价不符合要求等），后

续将根据中选结果开展综合治理。

（一）申报企业和品种资格

1.申报企业为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中国大陆

地区上市的本次采购品种目录范围内药品的生产企业（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设立的仅销售本公司产品的商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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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口及港、澳、台地区产品国内总代理（无国内总代理商

的，应为从境外取得浙江省代理授权的唯一代理商，代理期限

原则上应长于采购周期）等代理商可视同生产企业。申报期间

如遇代理权纠纷，拒绝其申报。

2.采购文件挂网公布之日起前两年内，无严重违法记录，

如在医药购销中给予回扣或其他不正当利益、涉税违法、实施

垄断行为、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恶意违反合

同约定等有悖诚实信用的行为。

3.采购文件挂网公布之日起前两年内，不存在因申报品种

质量等问题被省级及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处罚并公告的情

况；申报品种在生产环节质量抽查检验中，不存在省级及以上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质量检验不合格并公告的情况。

4.申报品种全年实际可供应浙江省的量达到预采购量 2 倍

及以上。

5.申报企业必须包含至少一个采购品种目录指定的品规。

6.申报品种属于采购品种目录范围并获得国内有效注册批

件的上市药品，且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和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核准的药品质量标准。

（二）其他申报要求

1.申报企业须确保在采购周期内满足供应地区中选药品的

采购需求，包括约定采购量以及超过约定采购量的部分。

2.申报企业“供应品种清单”应包含采购品种目录内本企

业生产的所有符合申报品种资格的规格，且均可满足供应。

3.申报企业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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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采购执行说明

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六、采购文件获取方式

通过“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http://www.zjyxcg.cn）”下

载相关文件。

七、申报企业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23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6 日（工作日）。

业务受理时间：8:30～11:30，13:30～17:30

报名地点：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药品采购科，杭州市拱墅

区凤起路 100 号（之俊大厦西侧裙楼 3 楼）。

八、价格申报材料递交和信息公开时间和地点

（一）价格申报材料递交

递交时间：另行通知。

递交地点：另行通知。

（二）信息公开

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另行通知。

九、联系方式

（一）联系电话（含传真）：0571-86401737

（二）联系地址：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药品采购科，杭州

市拱墅区凤起路 100 号（之俊大厦西侧裙楼 3 楼）。邮编：

http://www.zjyxc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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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5

（三）联系邮箱：zjyxcgzx@163.com

十、其他事项

（一）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受各公立医疗机构委托，代表

公立医疗机构实施集中带量采购，具体工作由浙江省药械采购

中心组织实施。

（二）浙江省医疗保障局（http://ybj.zj.gov.cn/）或浙

江省药械采购平台（http://www.zjyxcg.cn）负责发布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相关信息。

（三）邀请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对集中采购工作进行监督。

浙江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

2023 年 7月 27 日

http://www.zjyxc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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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申报企业参与工作日程表

时 间 事 项

2023 年 7 月 28 日
申报企业开始报名（现场递交报名材料，

见 6.1，7 月 28 日开始网上申报产品）

2023 年 8 月 16 日
申报企业报名截止（8月 16 日 16:00 网上

申报截止）

另行通知 企业递交价格申报材料

另行通知 价格申报信息公开、价格评审

另行通知 其余事项

申报企业应注意：

1. 上 述 所 安 排 的 事 项 发 生 变 动 ， 以 “ 浙 江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 http://ybj.zj.gov.cn/ ） ” 或 “ 浙 江 省 药 械 采 购 平 台

（http://www.zjyxcg.cn）”上发布的通知为准，请申报企业关注网上发布的最

新信息；

2.申报企业按采购文件要求出具合法有效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中明确的业

务代表在参加集中带量采购各工作环节时，须出示本人《居民身份证》。

http://www.zjyxc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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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申报企业须知

一、定义

1.本须知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1.1 本采购文件中的原研药或参比制剂包括：《化学药品目

录集》收录的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仿制药参比制剂目

录中所列的原研药或参比制剂；上述目录未收载的药品，但原

国家价格主管部门标注为原研药或专利药的。

1.2 本采购文件中的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包括：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的仿制药品、按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原则新批准上市的

仿制药；纳入《化学药品目录集》的仿制药。

1.3 配送企业：是指参加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受中选

企业委托向采购方提供配送服务的药品经营企业及自行配送的

生产企业。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配送企业为现浙江省药械

采购平台中承担药品配送服务的经营企业。

1.4 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交易价格：是指截

止至 2023 年 7 月 27 日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挂网（中标）且实

际在线交易价格信息（不含带量采购中选价格），含已产生中标

结果待执行产品。该价格信息由申报企业自主提供，若同品规

涉及多个包装的，应按差比价规则换算取低值。企业申报的价

格信息将进行公开。

1.5 以省为单位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是指截止至 2023

年 7 月 27 日以省为单位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含备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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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含已产生中选结果待执行产品。该价格信息由申报企业

自主提供，企业申报的价格信息将进行公开。

1.6 2022 年度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采购量(简称：平台

采购量)：是指 2022 年度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和浙江省“智慧

医保”招采子系统涉及品规的入库数量，同企业涉及本次带量

采购多个品规的，将换算后进行合并计算。

1.7 企业规模：指根据生产企业 2022 年纳税申报表判定企

业规模大小。

1.8 药品剂型：药品按通用名、剂型合并归类产生，其中

通用名采用中文通用名，不包括命名中的盐基、酸根部分；西

药剂型采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

录》（以下简称《药品目录》）合并归类的剂型，未归类剂型以

《药品目录》标注的为准；中成药丸剂包括水丸、蜜丸、水蜜

丸、糊丸、浓缩丸和微丸，不含滴丸；胶囊剂是指硬胶囊，不

含软胶囊。其他剂型没有归并，以《药品目录》标注的为准。

二、集中带量采购当事人

2.申报企业

2.1 申报企业参加药品集中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上述“申报资格”中要求的所有资格条件，并对

相关资格要求进行承诺；

（2）具有履行协议必须具备的能力；

（3）对药品的质量和供应负责，一旦中选，作为供应保障

的第一责任人，及时、足量按要求组织生产，并向配送企业发

送药品，满足医疗机构临床用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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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申报企业应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编制申报材料，申报

材料应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做出响应。

3.其他要求

3.1 申报企业应在价格申报前完成企业信息维护、产品认

领和信息维护等工作，资质库中企业及其产品资料应为合格，

不合格的须按要求及时澄清，具体操作见《关于浙江省“智慧

医保”招采子系统上线产品资质库和挂网申报模块的通知》。未

递交《医药企业价格和营销行为信用承诺书》（附件 7）的企

业，应在价格申报前递交相关资料。

3.2 同品种申报企业中，企业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企业，不得同时参与该品种的申报，企

业应自行选择一家产品进行申报；若同时申报，则取企业报价

低的产品。

3.3 申报企业未被列入当前《全国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企

业风险警示名单》。

3.4 在《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

价制度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4 号）、《国家医保局医

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关于印发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

的操作规范（2020 版）的通知》（医保价采中心函〔2020〕24

号）和《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关于印发医

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的裁量基准（2020 版）的通知》（医保

价采中心函〔2020〕25 号）印发后，申报企业在我省药品生产

经营活动中，无该文件所指的被认定且未修复的失信行为。

3.5 企业申报的产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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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3.6 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供应的药品，应是临床常用包装。

3.7 申报品种因技术升级、设备检修等原因可能在本采购

周期内的部分时段停止或大幅减少产能的，应有相应的合格产

品储备，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中选产品供应，否则视同中选

后拒绝履行购销协议，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3.8 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可根据工作需要对企业的药品生

产及药品质量进行调查（调查形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企业应

予以积极配合。

3.9 申报企业中选后，须按要求签订购销协议。

3.10 中选药品在履行协议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

力，致使直接影响协议履行的，由签订购销协议中的各方协商

解决。

3.11 采购周期内，如遇其他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价格（含

带量采购中选价格）低于我省中选价格的，企业应于执行结果

后 30 天内主动申报，并调整中选价格。

三、申报材料编制

4.编制要求

申报企业应仔细阅读采购文件中的所有内容，按采购文件

的要求提供申报材料，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申

报材料中涉及到的证书、证明材料、代理协议等，必须在价格

申报前仍在有效期内。若因申报企业没有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

提交完整材料，或因申报材料没有对采购文件做出响应、申报

材料内容不实等因素影响中选结果的，由申报企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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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报语言、药品名称表示、药品规格表示和计量单位

5.1 申报企业申报递交的材料一律以中文书写。

5.2 除申报材料中对技术规格另有规定外，应使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和有关部门规定的药品名称、药品规格

表示方法。

6.申报材料的构成和装订顺序

6.1 申报企业报名材料构成如下（每页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或骑缝章）：

序号 材料名称 具体要求 备注

1 企业报名材料封面 格式详见附件 1

2 药品申报企业承诺函 格式详见附件 2

3
生产企业 2022 年纳税

申报表复印件

（1）系指实际药品生产企

业的纳税记录，总公司或集

团的纳税记录无效；

（2）报表上应能够看清税

务部门公章；

（3）如果 12 月份的纳税申

报表可以反映出 2022 年全

年销售额，可用 12 月份的

报表；

（4）仅提供部分月份，将

不折算成全年销售额；

（5）未提交的企业规模将

视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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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名称 具体要求 备注

4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格式详见附件 3

5

产品市场供应、企业

工信部排名（最新

版）等证明材料

（1）格式自拟，写明申报

企业产品市场供应、工信部

排名等情况，并如实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2）产品市场供应情况：

提供申报企业过评品规数及

具体产品信息、企业主导产

品市场占有情况等；

（3）企业工信部排名中，

集团型子公司均采用集团合

并形式排名。

由企业自

主提供，

作为技术

评审参考

资料

6 药品说明书 有效期内的药品说明书

中成药申

报企业提

供

7

原研药、参比制剂、

通过一致性评价相关

证明材料

原研药、参比制剂的相关证

明文件，仿制药通过一致性

评价相关证明材料

化学药品

申报企业

提供

8 产品样品 代表品样品 2 份

由企业自

主提供，

作为技术

评审参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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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名称 具体要求 备注

9
其他认为需要提交的

材料

6.2 网上产品申报方式和要求

申 报 企 业 登 录 浙 江 省 药 械 采 购 平 台 （ 网 址 为

https://zhyb.ybj.zj.gov.cn/#/Index），进入“药品招标管

理”，在“带量采购管理”模块中，按要求填报产品的以省为单

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交易价格、以省为单位集中带量采购

中选价格、年预供应浙江省的量、年产量等信息，并选择技术

评审和企业报价的代表品，操作手册请至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

帮助文档中下载。

6.3 价格申报材料构成如下（每页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或骑

缝章）：

1 申报信息一览表 格式详见附件 4，需单独封装

2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格式详见附件 3

6.4 申报材料装订

申报企业应将申报材料装订成册，列出“申报材料”目

录。按采购文件中提供的申报材料格式要求用 A4 纸（除纳税申

报表）依顺序装订。

7.申报报价

7.1 申报价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保留小数点后 2 位；

以最小零售包装（如：盒/支）为计价单位。未报价或报价为

“0”，则视同为放弃申报。

7.2 申报价为申报企业的实际供应价，应包括税费、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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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等在内的所有费用。

7.3 申报品种信息及价格信息填写在“申报信息一览表”

（附件 4）中。采购品种目录内，同品种有多个规格的，申报

企业以申报的代表品进行报价。报价原则上不得高于本企业品

种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交易价格和集中带量采购

中选价格，高于的将视为报价无效。

同时申报企业须提供“符合申报条件的供应品种清单”，若

中选，由省药械采购中心以申报品规为代表品按药品差比价原

则计算并经中选企业确定后挂网。

7.4 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所涉药品差比价关系参照现有

规则，根据剂型、规格（装量差异按照含量差比价计算，贴膏

剂除外）、包装数量计算，不考虑包装材料差异，不考虑冻干粉

针、溶媒结晶粉针与小容量注射剂的差异。

7.5 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所涉日均治疗费用按说明书载明

的用法用量计算，不考虑剂型规格的差比。口服剂型日均用量

以药品说明书标示的用法用量中每日最小用量和每日最大用量

的平均值计算；注射剂型日均用量根据药品说明书标示的用法

用量中静脉滴注的每日最小用量和每日最大用量的平均值计

算。

8.申报材料的式样和签署

8.1 申报材料须打印或用不褪色书写工具书写，并由申报

企业加盖公章。申报企业须将以书面形式出具的《法定代表人

授权书》（附件 3）附在申报材料中。

8.2 申报企业除对笔误等作勘误外，不得行间插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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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字或盖章。

9.其他

申报企业须如实申报信息，如有不实，将按浙江省药械集

中采购规定处理，包括取消中选资格、纳入不良记录等。

四、申报材料递交

10.企业报名材料的装订

申报企业按要求准备报名材料（见 6.1）。

11.价格申报材料的封装和标记

11.1 申报企业应将“申报信息一览表”（附件 4）装入中信

封密封，信封上粘贴“申报信息一览表信封封面样张”（附件

5），并标明申报截止时间前不得启封。封口处加盖企业公章或

由被授权人签字。

11.2 申报企业应将价格申报材料（见 6.3）封装，装入大

信封，并粘贴“申报材料信封封面样张”（附件 6），标明申报

截止时间前不得启封。封口处加盖企业公章或由被授权人签

字。

11.3 如果信封密封不严，省药械采购中心对申报材料非人

为因素过早启封概不负责。申报材料提前启封造成的后果，由

申报企业自行承担。

12.申报截止时间

12.1 申报企业应在规定地点和截止时间前由被授权人递交

报名材料和价格申报材料，拒绝接收在截止时间后递交的任何

申报及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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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申报截止时间后，申报企业不得对其申报材料做任何

修改。

五、申报信息公开

13.申报信息公开

申报信息公开时邀请所有申报企业、有关部门参加，对申

报信息公开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六、拟中选药品确定

化学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分别开展评审。

14.化学药品

采取技术评审和价格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同步进行。申报品

种分为 A、B 两组，分别竞争。A 组为原研药或参比制剂，通过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B 组为其他仿制药。

14.1 技术评审

（1）组织专家对每个申报产品（同品种涉及多个品规的，

以企业确定的代表品为准）的临床使用疗效、质量可靠性、临

床使用安全性、品牌认同度、包装质量与方便性、服务信誉等

进行评审，评审分值表如下。独家申报企业产品直接进入价格

评审。

技术评审分值表

评价指标 描述 得分

临床使用疗效评价

30 分

疗效优于同通用名其他产品 25-30

疗效与同通用名其他产品相当 18-24

疗效劣于同通用名其他产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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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描述 得分

产品质量可靠性评价

20 分

质量可靠 17-20

质量良好 12-16

质量一般 <12

临床使用安全性评价

20 分

安全性优于同通用名其他产品 17-20

安全性与同通用名其他产品相当 12-16

安全性劣于同通用名其他产品 <12

品牌认同度

15 分

品牌认同度优 13-15

品牌认同度良 9-12

品牌认同度一般 <9

包装质量与方便性评价

10 分

包装质量与方便性优 9-10

包装质量与方便性良好 6-8

包装质量与方便性一般 <6

服务信誉评价

5 分

服务信誉优 4-5

服务信誉良好 2-3

服务信誉一般 <2

根据专家评分分值，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平均分（四

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 2 位）作为专家评审结果。

（2）每个品种的 A、B 组分别按照得分从高到低排名。申

报企业数 3 家及以下的，全部进入价格评审；4-5 家的，3 家进

入价格评审；6-7 家的，4 家进入价格评审；8-9 家的，5 家进

入价格评审；10-11 家的，6 家进入价格评审；12-13 家的，7

家进入价格评审；超过 14 家（含）的，8 家进入价格评审。如

遇最后一名得分相同，一并进入价格评审。

14.2 价格评审

申报企业对代表品进行报价。报价原则上不得高于以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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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交易价格和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

格。

申报价按药品差比价规则折算至最小计量单位（指单片/单

粒/单袋/单支等）后的价格作为“单位申报价”（四舍五入保

留小数点后 4 位）。“单位申报价”应不高于采购品种对应规格

最小计量单位的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交易价格和

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

（1）有效报价企业大于 2 个（含）的，报价（按差比价规

则折算后的“单位申报价”）最低的确定为拟中选药品。同品

种同组中有 2 个及以上企业最低报价相同时，以技术评审得分

高优先；技术评审得分相同的以平台采购量大优先；技术评审

得分和平台采购量均相同的以企业规模大优先。若仍无法确定

的，则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2）有效报价企业只有 1个的，按以下类型开展评审：

类型一：外省已有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的，企业报价不

高于本企业外省集中带量采购最低中选价格，即可确定为拟中

选药品。

类型二：外省无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的，企业报价降幅

达到化学药品平均降幅的 10%，且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方可确

定为拟中选药品。

①报价降幅达到化学药品平均降幅及以上或同品种另一组

拟中选药品（不含独家申报企业药品，下同）降幅及以上的；

②报价降幅达到化学药品平均降幅 50%及以上或同品种另

一组拟中选药品降幅 50%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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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报价降幅为化学药品所有独家申报企业产品从高到低排

名前 50%（四舍五入）。如遇最后一名降幅相同，则以平台采购

量大优先；平台采购量相同的，则以企业规模大优先。若仍无

法确定的，则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其中，仅满足②③条件的，约定采购量为原约定采购量的

50%。

（3）化学药品平均降幅：是指化学药评审分组中有 2 个及

以上企业参加价格评审的拟中选药品降幅的平均值。

降幅计算基准：我省已在线交易的产品，以现行我省在线

交易价格为计算基准（若该企业同通用名同给药途径下集中采

购涉及多个规格在线交易的，按差比价计算规则，以最低的价

格作为计算基准）；未在我省在线交易的产品，以本企业同品种

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交易价格为计算基准，如该

产品无历史价，以我省同品种下现行在线交易价格的最高价为

计算基准。

（4）同品种 B 组拟中选产品价格应低于 A 组拟中选产品价

格。若高于的，B 组拟中选企业须重新开展 1 次报价，报价低

于 A 组拟中选产品价格的，纳入拟中选产品目录；报价高于 A

组拟中选产品价格的，则不纳入拟中选产品目录。

14.3 确定约定采购量

A、B 组约定采购量分别按其 2022 年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

构采购份额确定（最低约定采购量为该品种约定采购量基数的

5%）。

如 A、B 两组中任意一组无中选药品，则该组约定采购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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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50%归并至另一组[仅满足 14.2-（2）-②③条件的除外，

下同]，剩余 50%作为约定采购量以外的剩余用量。

如 A、B 两组中任意一组只获得 50%的原约定采购量基数，

则该组另 50%原约定采购量的一半归并至另一组，剩余一半作

为约定采购量以外的剩余用量。

15.中成药

采取技术评审和价格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同步进行。申报品

种分为 A、B 两组，分别竞争。以申报企业为单位，将同品种所

有产品 2022 年度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入库金额合并，金额占

比达到同品种总金额 80%及以上的申报企业进入 A 组，其他进

入 B 组。

15.1 技术评审

同化学药品技术评审相关规则。

15.2 价格评审

申报企业对代表品进行报价。报价原则上不得高于以省为

单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交易价格和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

格。

申报价按日均费用标准折算后的价格作为“单位申报价”

（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 4 位）。

（1）有效报价企业大于 2 个（含）的，报价（按日均费用

标准折算后的“单位申报价”）最低的确定为拟中选药品。同

品种同组中有 2 个及以上企业最低报价相同时，以技术评审得

分高优先；技术评审得分相同的以平台采购量大优先；技术评

审得分和平台采购量均相同的以企业规模大优先。若仍无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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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则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2）有效报价企业只有 1个的，按以下类型开展评审：

类型一：外省已有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的，企业报价不

高于本企业外省集中带量采购最低中选价格，即可确定为拟中

选药品。

类型二：外省无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的，企业报价降幅

须达到中成药平均降幅，方可确定为拟中选药品。

（3）中成药平均降幅：是指本次所有中成药品种（不含上

述“有效报价企业只有 1 个”中的“类型二”）拟中选药品降幅

的平均值。

降幅计算基准：我省已在线交易的产品，以现行我省在线

交易价格为计算基准（若该企业同通用名同给药途径下集中采

购涉及多个规格在线交易的，按日均费用标准折算，以最低的

价格作为计算基准）；未在我省在线交易的产品，以本企业同品

种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交易价格为计算基准，如

该产品无历史价，以我省同品种下现行在线交易价格的最高价

为计算基准。

15.3 确定约定采购量

中选企业根据 2022 年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采购份额确定

约定采购量。如 A、B 两组中任意一组无中选药品，则该组约定

采购量基数的 50%归并至另一组，剩余 50%作为约定采购量以外

的剩余用量。

其中有 2 个分组的品种，若其中一组产品无约定采购量基

数或约定采购量基数低于同品种总量的 10%的，约定采购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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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方式确定：

（1）中选企业有约定采购量基数的，日均治疗费用为同品

种中最低且低于同品种另一组中选产品日均治疗费用 10%及以

上的，则获得该企业对应分组约定采购量基数 100%的约定采购

量；日均治疗费用为同品种中最低但未低于同品种另一组中选

产品日均治疗费用 10%的，则获得该企业对应分组约定采购量

基数 80%的约定采购量；日均治疗费用非同品种中最低的，则

获得该企业对应分组约定采购量基数 60%的约定采购量。

（2）中选企业无约定采购量基数或约定采购量基数低于同

品种总量的 10%的，日均治疗费用的降幅达到中成药平均降幅

且低于同品种另一组中选产品日均治疗费用 10%及以上的，则

获得该品种所有约定采购量基数 10%的约定采购量；未达到上

述条件的，则不确定约定采购量。

16.生物制品

申报企业对代表品进行报价（报价不含预充式注射器包装

价格）。报价原则上不得高于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

交易价格和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

中选价格按涉及规格中的最小规格差比后确定。本次涉及

生物制品小容量注射液采用预充式注射器单次剂量包装的，以

同品规普通小容量注射液（少于 50ml）的价格为基础，每支增

加 3 元，不对剂型进行差比。

16.1 外省已有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的品种

（1）外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的企业。

企业报价不高于本企业外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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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拟中选药品。

（2）外省集中带量采购未中选的企业。

企业报价不高于同组所有品种中外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最

低价格和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在线交易最低价格两者低值的，

方可确定为拟中选药品。

（3）最多入围企业数量。

对同组申报企业，设置最多入围企业数（符合上述两种纳

入拟中选范围的不受入围企业数量限制）。申报企业数 3 家及以

下的，可最多入围 3 家；申报企业数 4-6 家的，可最多入围 4

家；申报企业数 7-10 家的，可最多入围 5 家；申报企业数超过

11 家（含）的，可最多入围 7 家。

（4）符合以下条件的，也可纳入拟中选药品。

当按以上方式确定最多入围企业数还有剩余的，且企业申

报价格降幅不低于同组拟中选产品的平均降幅，按产品降幅从

高到低依次纳入，直至达到最多入围企业数，如遇最后一名降

幅相同，一并纳入。

16.2 外省无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的品种

申报企业报价降幅不得低于按“外省已有集中带量采购中

选结果的品种”入围企业的平均降幅，再按降幅从高到底依次

纳入，最多入围企业参照上述规定。

16.3 产品降幅方式计算

（1）我省已在线交易的产品，以现行我省在线交易价格为

计算基准（若该企业同通用名同给药途径下集中采购涉及多个

规格在线交易的，按差比价计算规则，以最低的价格作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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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计算企业申报品种的降幅。

（2）未在我省在线交易的产品，以我省同品种下现行在线

交易价格的最低价作为基准价，计算企业申报品种的降幅。

16.4 确定约定采购量

（1）中选产品排名确定。

①同采购组内，中选企业以规定的最小规格差比后的价格

由低到高确定排名，中选价最低的为第一名，次低的为第二

名，以此类推确定排名。

②同采购组内中选价相同时，排名按以下规则依次确定：

a.未被浙江省依据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评定为

“中等”、“严重”或特别严重失信等级企业的产品优先。

b.首年采购需求量大的产品优先。同采购组同企业有多个

规格的合并计算。

（2）约定采购量确认。

中选产品的约定采购量分三步确认。

①第一步中选企业采购量分配：同采购组内，各企业按中

选价排名确定获得基础量以及调出分配量。排名第一名企业获

得上报该企业产品约定采购量基数的 100%；排名第二名企业获

得上报该企业产品约定采购量基数的 90%，第三名获得上报该

企业产品约定采购量基数的 80%，按递减 10%以此类推，中选企

业最少获得上报该企业产品约定采购量基数的 50%，未获得的

量列为调出量进行重新分配。

②第二步分配调出量：排名第二名的调出分配量，不再重

新选择；排名第三名及之后的调出分配量的 50%，由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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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选择同采购组的其它中选企业（不得选择本中选企业），并

经中选企业确认。

③第三步未中选企业采购量分配：医疗机构上报约定采购

量基数的企业未中选的，其约定采购量基数的 50%由医疗机构

自主选择同采购组的中选企业，并经中选企业确认。

七、中选药品确定

17.拟中选结果公示

拟中选结果及技术评分结果在“浙江省医疗保障局

（http://ybj.zj.gov.cn/ ）”或“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

（http://www.zjyxcg.cn）”公示，并接受申投诉。申投诉应

在公示期间提出，并依法依规提供合法有效证据材料；未提供

相应证据材料或公示期结束后提出申投诉的，集中带量采购办

公室原则上不予受理。

18.中选通知

拟中选结果公示无异议后，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将发布中

选通知。

19.药品购销协议

19.1 中选结果公布后，采购方与中选企业通过浙江省药械

采购平台签订购销协议。

19.2 购销协议签订后，采购方与中选企业不得再订立背离

协议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或提出除协议之外的任何利益性要

求。

19.3 购销协议必须如实反映实际供应价格和采购量，采购

方应当根据协议的约定及时回款，不得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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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选药品挂网价格确定

中选企业按其中选价格直接挂网供应，同品种非中选产品

将开展价格综合治理工作。

八、其他事项

21.申报企业、中选企业、配送企业如有以下行为，经有关

部门认定情节严重的将被列入“违规名单”，取消中选资格，并

且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和失信后果。

21.1 申报品种不符合“申报品种资格”或涉嫌不如实提供

材料。

21.2 提供处方回扣或其他商业贿赂，进行非法促销活动。

21.3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恶意申报，扰乱市场秩序。

21.4 相互串通申报、协商报价，排斥其他申报企业的公平

竞争，损害采购方或者其他申报企业的合法利益。

21.5 以向采购方、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省药械采购中心

行贿等手段牟取中选。

21.6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及文献资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

作假，骗取中选。

21.7 在规定期限内不签订购销协议。

21.8 以非中选产品供应，以及未按采购方及法律法规要求

实行配送。

21.9 公示期间或中选后放弃中选资格。

21.10 不履行供货承诺，影响到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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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中选药品发生严重质量问题。

21.12 在抽检或飞行检查中发现中选企业严重违背在申报

材料中作出的承诺。

21.13 恶意投诉的企业。

21.14 蓄意干扰集中带量采购相关工作秩序。

21.15 取得虚开的增值税发票。

21.16 因自身或相关企业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等被依法处罚，不主动纠正涉案产品的不公平高价。

21.17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上

涨等违反《价格法》的行为。

21.18 医药企业因不正当价格行为，被医药价格主管部门

函询、调查、约谈、告诫、检查，推诿、拒绝、不能充分说明

原因或作出虚假承诺的。

22.中选品种出现被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暂停生产、销售、使

用、进口等情况，取消中选资格。

23.本采购文件仅适用于本次药品集中采购所述项目的药品

及相关服务，具体由浙江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

负责解释，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负责承担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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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附件 1

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第四批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工作

企业报名材料册

申报企业名称：

通信地址、邮编：

法定代表人：

企业联系电话：

传 真：

被授权人：

联系电话（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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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药品申报企业承诺函

浙江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

根据《浙江省医疗保障局等 5 部门关于印发浙江省药品医

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暂行办法的通知》（浙医保联发〔2021〕15

号）和《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第四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采

购文件》（编号：ZJYPCG-2023-1），我方为

国内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设立的仅销售本公司产品的商业公司

进口及港、澳、台地区产品国内总代理（无国内总代理商

的，为从境外取得浙江省代理授权的唯一代理商）且不存在代

理权纠纷

在充分理解《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第四批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工作采购文件》（编号：ZJYPCG-2023-1）后，我方决定按照

采购文件的规定参与集中带量采购。我方保证所提供的全部报

价和其他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一经递交即不

可撤销，我方承担全部责任，并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方承诺企业和申报品种符合以下申报资格要求：

1.2023 年 7 月 27 日起前两年内，无严重违法记录，如在

医药购销中给予回扣或其他不正当利益、涉税违法、实施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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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恶意违反合同约

定等有悖诚实信用的行为。

2.2023 年 7 月 27 日起前两年内，不存在因申报品种质量

等问题被省级及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处罚并公告的情况；申

报品种在生产环节质量抽查检验中，不存在省级及以上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质量检验不合格并公告的情况。

3.申报品种全年实际可供应浙江省的量达到预采购量 2 倍

及以上。

4.包含至少一个采购品种目录指定的品规。

5.申报品种属于采购品种目录范围并获得国内有效注册批

件的上市药品，且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和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核准的药品质量标准。

二、我方承诺申报产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

形，该承诺自申报之日起生效，若产生相关纠纷，给医疗机构

造成的损失由我方承担，并接受取消中选资格等处置。

三、我方已充分考虑原材料价格、配送、税费、服务等因

素，并以此申报，申报价格不低于成本价。我方完全理解和遵

守采购文件中的中选产品确认准则。

四、我方产品如中选，我方承诺确保在规定时间内签署供

货协议，并按照产品实际使用方的要求，约束配送企业按时配

送中选产品，确保产品供货协议的履行。我方对报价产品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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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货源保证、及时配送等承担全部责任。如出现不按时

签署供货协议、不履行供货协议等情形，我方接受采购方采取

包括列入“违规名单”、取消我方所有产品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

台的挂网、追偿因保障供应产生的额外支出等处置。我方理

解，如我方未能对所有采购方临床使用产品进行及时配送，采

购方有权取消相应产品的中选资格。

五、我方同意递交的申报材料在规定的报价日期起至集中

带量采购周期结束均有效，对我方具有约束力，我方不得撤回

申报。在正式供货协议签订前，本承诺及采购方的中选通知书

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协议，采购方有权要求我方必须签订相

关合同。

六、我方承诺不会同采购方或产品实际使用方进行任何不

正当联系，不会在报价过程中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七、本承诺书的有效期限自递交之日生效，至采购文件规

定的采购期限届满结束。若采购期限延期，本承诺期限自动顺

延到采购期限届满。

特此承诺。

申报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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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浙江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企业地址）

的 （企业名称）的 （法定代

表人姓名）代表本企业授权 （被授权

人姓名、身份证号）为本企业参加浙江省药品集中采购有关工作的

唯一合法代理人，并以本企业名义处理一切与之相关的事务，原企

业被授权人不一致的，予以废除。本企业认可被授权人的签字与本

企业公章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本企业与该被授权人共同承诺所申

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被授权人签字（盖章）：

被授权人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电话：

被授权人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骑缝处加盖企业公章）

附件 4

被授权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正面

被授权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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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申报信息一览表

申报企业： 采购文件编号：ZJYPCG-2023-1

注：1.同品种有多个规格的，请按已申报的代表品进行报价。

2.报价原则上不得高于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实际最低在线交易价格

和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

3.生物制品报价不含预充式注射器包装价格。

符合申报条件的供应品种清单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转换比 包装材质 计价单位 生产企业

注：供应品种清单应包含采购品种目录内本企业生产的所有符合申报品

种资格的规格，且均可满足供应。

申报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转换比 包装材质
生产企业

（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最小零售

包装计价

单位

申报价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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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申报信息一览表信封封面样张

工作机构：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

申报材料递交地址：另行通知

2023 年 xx 月 xx 日上午 x 点前不得启封

申报企业：

申报品种：

序号 通用名 申报规格

1

2

3

4

5

共计品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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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申报材料信封封面样张

工作机构：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

申报材料递交地址：另行通知

2023 年 xx 月 xx 日上午 x 点前不得启封

申报企业：

申报品种：

序号 通用名 申报规格

1

2

3

4

5

共计品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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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编号：CN3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时间码)

医药企业价格和营销行为信用承诺书

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 ：

我方 （×××公司） ，就在你省参加或

受委托参加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产品配

送，郑重做出以下承诺：

一、严守法纪、恪守诚信

（一）我方承诺，自觉遵守《民法总则》《合同法》

《价格法》《药品管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

等法律法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的政策，以及浙江省集

中采购相关文件之规定，诚信经营，共同营造公平的交易

环境。

（二）我方承诺，不向采购我方药品（医用耗材）的

医疗机构管理人员、采购人员、医师、药师等有关人员给

予回扣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我方承诺，不实施虚开虚受增值税发票及其他

形式虚构服务套现洗钱行为。

（四）我方承诺，不利用药品（医用耗材）垄断地位

或市场支配地位，操纵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和供应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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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利。不针对不同群体、不同渠道制定实施明显不合理的

差异化定价。

二、履行合同、配合监管

（一）我方承诺，具有履行协议必须具备的药品（医

用耗材）供应能力，除我方不可抗的因素造成供应困难

外，保证在采购周期按照中标（挂网）价格及时足量供应

药品（医用耗材），满足临床需求。

（二）我方承诺，遵循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质价

相符的法定原则定价，将价格与成本、供求合理匹配，保

持不同品规、不同区域之间价格平衡，维护价格一定时期

内相对稳定。因第三方实施垄断、操纵市场，或要素成本

剧烈变化等情形被动提高药品（医用耗材）价格的，我方

承诺在上述情形终止后，及时纠正价格。

（三）我方承诺，及时、全面、完整、规范申报失信

信息，不漏报，不瞒报，不推诿。

三、违约担责，接受处置

（一）我方承诺，如我方药品（医用耗材）购销中存

在违背已承诺事项的，我方愿意接受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

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以及结合信用等级实施的处置措施。

（二）我方承诺，严格管理员工（含雇佣关系，以及

劳务派遣、购买服务、委托代理等关系），在法律法规允许

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如果我方员工在我方药品（医用

耗材）购销中因给予回扣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受到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惩处，我方承诺承担失信违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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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接受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以及结

合信用等级实施的处置措施。

（三）我方承诺，严格约束委托代理人（具有委托代

理关系的法人和自然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

动。如果受我方委托代理人，因涉及我方药品（医用耗

材）的回扣等医药商业贿赂行为，受到司法机关、行政执

法机关惩处，我方承诺承担失信违约责任，接受浙江省药

械采购中心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以及结合信用等级实施的

处置措施。

（四）我方承诺，主动维护良好信用，必要时采取切

实措施修复信用。

法人企业(盖章): 承诺企业(盖章):

(非法人企业加盖)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 年 月 日

编号填写说明：请承诺企业将编号上的括弧及括弧内容删除，

填入对应需填写的信息，其余信息无需改动，其中时间码共 8

位，按照年/月/日的方式编制（YYYY/MM/DD），以本书面承诺的

落款时间为准，如下:“编号:CN339122XXXX605117738T202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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